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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27日9时许，位于京良路（芦求路-批发市场中轴路）道路工程1标段项目工地内，工人在进行雨水方沟作业过程中，沟槽边坡发生坍塌，将3名工人掩埋，造成1名工人死亡，2名工人受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大兴区人民政府批复，成立了由区应急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黄村镇组成的“7·27”事故调查组，并依法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列席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了事故调查工作，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调查认定，京良路（芦求路-批发市场中轴路）道路工程1标段“7·27”一般坍塌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9037]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0108]（一）事发施工项目概况
京良路是北京市西南方向重要的对外放射线之一，不仅是外省进京车辆的重要交通通道，同时也是房山、大兴两区之间及两区与中心城市之间联系的主要通道。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和《北京市干线公路网规划》，实施京良路道路工程。
京良路起点为西六环以东1.1公里处，终点为京开高速公路，道路全长约22.42公里。其中，西六环路至西南五环路段规划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道路长约14.12公里；西南五环至京开高速公路段规划道路为城市主干路，道路长约8.3公里。
本次施工范围西起芦求路，东至京开高速公路西侧的批发市场中轴路，全长约7.6公里，划分为六个标段。事发作业为第一标段京良路部分，道路桩号为JDK0+916.91-JDK1+620，道路红线宽度为80-115米，设计速度60公里每小时，道路横断面型式采用四幅道型式。
[bookmark: _Toc1466]（二）有关单位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北京市公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联公司）。该单位成立于1998年10月8日，住所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村1号，法定代表人何萌,经营范围包括公路联络线的开发、维护等。
2.总承包单位：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建设集团）。该公司成立于2000年12月8日，住所在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17号，法定代表人汪波。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各类工业、能源、交通、民用等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等。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等，证书编号D111029283,有效期至2028年12月11日。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京）JZ安许证字〔2022〕010797，有效期：2022年10月28日至2025年10月27日。
3.土方工程专业分包单位：北京泰程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程市政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30日，住所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3号3号楼2319房间，法定代表人张文军。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工程施工等。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等，证书编号D211076123。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京）JZ安许证字〔2022〕135394,有效期：2022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16日。
4.监理单位：北京园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磊工程管理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3日，住所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绮霞苑1号楼2层底商1号203室，法定代表人袁恒。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工程管理服务等。具有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证书编号：E111001545-4/1,有效期至2028年12月22日。
[bookmark: _Toc4648]（三）工程承发包情况
公联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市政建设集团为中标施工单位，园磊工程管理公司为中标监理单位。2014年10月24日,公联公司与市政建设集团签订了《京良路（芦求路-批发市场中轴路）道路工程1标段施工合同》，承包范围：招标图纸范围内道路、桥梁、雨水工程及污水、电信等市政公用管线工程。
2014年10月24日，公联公司与园磊工程管理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监理工程范围：道路、桥梁、雨水、照明、环保、水土保持、工程拆除改移、交通安全设施工程及污水、燃气、电信等市政公用管线工程。
因施工需要，市政建设集团将雨水沟槽土方作业进行专业分包，泰程市政公司为中标单位。2025年1月23日，市政建设集团与泰程市政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承包范围：雨水沟槽范围内土方工程。工程规模：雨水沟槽挖方5902.95立方米，雨水沟槽填方6341.95立方米，余方弃置439立方米。
[bookmark: _Toc8042]（四）事发沟槽土方施工情况
事发沟槽土方挖掘以机械开挖为主，人工开挖为辅，分层分段施工，开挖深度均为5米以下。作业范围土质为杂填土、粉土等，防止土方坍塌的施工安全措施为放坡[[footnoteRef:0]]开挖，施工方案设定放坡比[[footnoteRef:1]]为1:0.7。 [0: []放坡是指为了防止土壁塌方，确保施工安全，当挖方超过一定深度或填方超过一定高度时，其边沿应放出的足够的边坡，土方边坡一般用边坡坡度和坡度系数表示。]  [1: []放坡比是指土壁边坡坡度的底宽b与基高h之比，即m=b/h计算，放坡系数为一个数值。] 

泰程市政公司为事发沟槽施工单位，按施工进度于7月22日报备沟槽开挖施工，7月23日实施沟槽开挖作业，7月24日完成事发段沟槽施工并进行验收。经总包单位、监理单位验收，事发沟槽放坡比未达到施工要求，总包单位、监理单位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按施工方案设定数值进行整改。泰程市政公司现场施工人员未按要求进行整改，于7月27日进行作业致事发。
[bookmark: _Toc18103]（五）事发现场情况
事发作业位置位于芦求路与京良路交叉口向东150米路北侧。现场雨水沟槽东西向设置，长约28.5米，上沿宽约7.8米，沟底宽约5.2米，深约4米。沟槽内建有雨水方沟模板架，模板架宽约3.23米，高约2.03米，模板架与沟槽北侧边坡间隙宽约1.58米，模板架与沟槽南侧边坡间隙宽约1米。沟槽西南侧边坡出现坍塌，坍塌最宽处约14.5米。
[bookmark: _Toc28553]二、事故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13589]（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7月27日6时许，雨水方沟作业人员孙某、陈某等工人到达事发作业现场，后工人开始进行模板加固作业。9时许，陈某、孙某、高某在沟槽东南侧作业，三人面向模板架站在模板与边坡间隙处，背后边坡发生坍塌，将三人掩埋。孙某、高某被埋至胸腹位置，陈某被完全掩埋。
[bookmark: _Toc4052]（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附近工人立即开展救援，部分工人徒手救援，部分工人采用铁锹挖掘。后三人被陆续救出，现场人员自行驾车将三人送至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救治。孙某、高某入院治疗，陈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接报后，区应急局、区公安分局、黄村镇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区应急局、区公安分局分别对现场进行了勘验，并要求施工单位保护事故现场，采取警戒措施，避免衍生事故发生。黄村镇协调各单位做好家属接待等维稳工作，确保善后处理工作平稳有序。
[bookmark: _Toc31517]（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调查组聘请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工作进行评估，经过对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与相关单位的人员访谈、现场勘查及后期评估组与专家论证，评估组认为：
事发作业单位应急准备不充分，现场作业人员未配备应急救援装备，作业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现场作业人员未参与应急演练。
各部门接报后响应迅速，立即赶赴事发现场，采取积极有效的控制措施，事故并未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未发生次生、衍生事故；事故信息上报及时，有效控制舆情扩展，应急处置工作总体平稳有序。
[bookmark: _Toc3492]（四）伤亡人员情况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具体情况为：
陈某，男，59岁，河南省虞城县人。2025年7月9日，陈某与泰程市政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担任普工岗位，工资按出勤工日结算，每日200元。经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陈某符合胸腹部受钝性外力作用致内脏损伤合并窒息死亡。
孙某，男，55岁，河南省许昌县人。2025年7月9日，孙某与泰程市政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担任普工岗位，工资按出勤工日结算，每日200元。经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诊断，孙某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双创伤性血胸等，经治疗后出院。
高某，男，44岁，河南省虞城县人。2025年7月9日，高某与泰程市政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担任普工岗位，工资按出勤工日结算，每日200元。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断，高某上肢多处骨折、骼动脉损伤等，经治疗后出院。
[bookmark: _Toc17436]三、事故原因
[bookmark: _Toc21758]（一）事故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调查、分析论证，认定事故直接原因为：未按施工方案作业，放坡系数不够，边坡土体强度无法平衡自重及外部荷载（雨水），引发失稳坍塌。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事发现场计算分析
经现场勘验，事发沟槽上沿宽约7.8米，沟底宽约5.2米，深约4米。可以计算得出事发时沟槽放坡比为1:0.3（1:m,m=b/h=(7.8-5.2)÷2÷4≈0.3），远低于施工方案规定的放坡比（1:0.7），未严格履行防止土方坍塌的施工安全措施。
2.其他考虑因素
事发沟槽于7月24日开挖完成后，大兴区25、26连续两日出现了间断性降雨，降雨渗入边坡土体，导致土体含水量升高，对边坡稳定性产生一定影响。
[bookmark: _Toc18987]（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经公安机关调查，本次事故中无证据证明死者死亡系他杀。
[bookmark: _Toc25879]四、事发施工项目安全管理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3877]（一）建设单位
公联公司根据事发项目施工特点，成立了管理机构，配备有相关资质的管理人员；组织参建单位召开安全技术交底会；公联公司采取定期检查和抽查等方式，对参建各单位进行督导；每周组织召开安全例会，对一周安全情况汇总分析，对隐患问题进行督促整改，消除隐患；通过安全会议，对参建各单位进行宣贯、教育。
[bookmark: _Toc8695]（二）总包单位
市政建设集团将雨水沟槽土方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专业分包单位泰程市政公司，并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成立了项目部，项目部设置安全部，配备4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所有安全管理人员均持证上岗。项目部编制有《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等安全管理文件；按施工内容编制了各项安全操作规程；组织新进场工人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并对分包单位进行了安全技术交底；组织开展日安全巡查、周安全检查、月度安全检查等工作。
7月24日，泰程市政公司完成事发段沟槽施工后，市政建设集团组织监理单位共同进行了验收，发现事发沟槽放坡比未达到施工要求，随即向泰程市政公司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按施工方案设定数值进行整改。但项目管理人员存在履职不到位的问题，未能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
[bookmark: _Toc29248]（三）监理单位
园磊工程管理公司作为事发项目的监理单位，按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成立了项目监理部，配备了2名具有相关资质的监理人员。根据事发项目的施工特点制定了监理规划和各分项监理实施细则。通过巡检、抽查等方式开展监理工作，每周组织召开监理例会，对一周的施工监理情况进行通报。但项目监理人员存在未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有效落实防止土方坍塌的施工安全措施的问题。
[bookmark: _Toc29721]（四）专业分包单位
泰程市政公司建立了项目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根据施工内容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但该单位在安全管理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1.违规施工
泰程市政公司未按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施工[[footnoteRef:2]]，放坡系数未达到要求，存在边坡土体不稳、坍塌的风险，接整改通知后未进行整改，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 [2: []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建筑业安全作业规程和标准、施工方案以及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并按照本市有关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的规定，建立健全用火用电管理制度。] 

2.事发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
事发施工属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footnoteRef:3]]，施工单位未按规定对危大工程进行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footnoteRef:4]]，安全管理缺失，致使作业现场失控、失管，施工方案未能有效落实。 [3: [] 《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附件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一基坑工程（一）开挖深度超过3m（含3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4: []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七条第三款：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危大工程进行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发现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应当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危险区域。] 

3.隐患排查不力
事发作业全过程中，未对作业现场进行监督检查，未确认作业过程是否符合标准的要求；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现场未按标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的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12192]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1843]（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泰程市政公司。未按施工方案要求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法对该单位作出相应处理。
[bookmark: _Toc351]（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张某，泰程市政公司总经理。未督促、检查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法对其作出相应处理。
崔某，泰程市政公司项目经理。未认真检查事发施工项目的安全生产状况，未督促落实施工安全措施，未能及时排查事发作业现场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法对其作出相应处理。
李某，市政建设集团项目执行经理。未认真检查事发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状况，未能及时排查事发作业现场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法对其作出相应处理。
齐某，园磊工程管理公司总监理工程师。下发整改通知后，未认真检查事发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状况，未及时督促落实整改，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法对其作出相应处理。
[bookmark: _Toc13036]（三）其他问责情况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提升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市政建设集团对事发项目实施差别化管理，对事发项目部进行约谈，对项目经理给予罚款并撤换。
[bookmark: _Toc5588]六、事故主要教训
[bookmark: _Toc24031]（一）技术红线意识不高，安全意识松懈
施工方案中明确的放坡比参数，是基于项目地质勘察数据，经力学计算确定的安全临界值，直接关系边坡整体稳定性。施工单位未按施工方案要求放坡，导致边坡土体形成“被动失稳”的隐患。这一行为本质是对技术规范的漠视、对安全底线的突破，反映出“重进度、轻安全”的错误导向，作业人员存在明显侥幸心理和“图省事”的违规惯性，认为“一两天的活”没必要再费事整改，技术执行环节失守，为事故发生埋下根本隐患。
[bookmark: _Toc27944]（二）现场监管履职缺位，过程管控失效
总包单位、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的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未履行“全过程监督”职责。一方面，项目管理人员、监理人员发现放坡比不够问题，虽签发整改通知单，但未跟踪整改闭环，监管力度“宽松软”；另一方面，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未按安全检查制度要求巡视检查，未将放坡比执行情况纳入关键风险点进行管控。监管环节的层层失守，使方案要求的技术参数沦为“纸上标准”，无法转化为现场实际管控措施。
[bookmark: _Toc7173]（三）降雨风险预判不足，执行能力欠缺
本次事故中，降雨作为“诱发因素”，降雨渗入边坡土体，导致土体含水量升高，加速了边坡失稳进程。这一过程暴露出施工单位在风险预判与执行能力的双重短板：一是未结合项目所在地雨季气候特征，认真研判边坡风险。虽制定了“保证雨季施工的安全措施”，但针对降雨期边坡防护措施不实、不细；二是在监理单位因降雨下达停工通知后，施工单位在未获批复情况下，继续施工作业致使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116]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10879]（一）强化思想引领，铸牢技术红线
各参建单位要深刻认识边坡施工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极端重要性，将安全生产作为重大责任和底线工作来抓。坚决摒弃“重进度、轻安全”“重效益、轻规范”的错误观念。要定期组织施工人员开展安全和技术规范培训，深入讲解施工方案中各项参数的重要性，让作业人员清楚了解违反技术规范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增强其安全意识和对技术红线的敬畏之心。
[bookmark: _Toc26374]（二）严抓施工方案落地，杜绝违规作业
施工方案是保障边坡安全的基础，参建各单位要通过“交底-监督-审批”全流程管控，确保执行不打折扣。一是建设单位要强化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施工前组织技术、施工、监理单位人员开展专项交底，明确地质勘察情况、讲解图纸等核心技术参数，确保施工作业人员完全理解要求，避免因认知偏差导致违规操作。二是总包单位、监理单位要落实现场监督，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全程盯控边坡开挖作业，实时核查实际放坡比是否符合方案要求，对分层开挖超深、擅自调整坡度等行为，立即下达停工令，整改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三是施工单位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建立“技术人员牵头、施工员监督、安全员巡查、作业班组落实”的责任链条，规避侥幸心理，杜绝违规作业。      
[bookmark: _Toc32621]（三）完善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
项目各参建单位要立足“防早防小、防患未然”的安全施工理念，以精准监测、快速预警、科学响应为核心，构建全时段、全方位、全链条的边坡安全防控体系，从技术层面杜绝因监测缺位、预警滞后导致的坍塌风险。施工单位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提前开展风险研判，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要健全预警响应闭环管理，确保每一次预警都能形成“发现-响应-处置”的闭环管理，坚决杜绝“预警不响应、执行不彻底”的问题。
全区各单位、各部门要深刻吸取本次边坡坍塌事故的惨痛教训，时刻警醒安全生产从来不是“选择题”，而是必须答好的“政治题”。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日常安全生产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筑牢安全防线，以实际行动坚决完成不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有效防范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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